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參與臺北市美展S.O.P流程圖


[image: image1]
依教育局訂定之決選收件時間，訂定校內之初、複審實施辦法、收件時間。





公布校內實施辦法


（美術老師及各班級）





學生將三件作品填妥標籤、報名表，交給美勞指導老師參加初審





參與比賽之學生向美勞老師索取報名表及作品標籤





美術教師依規定從班級中擇優至多五人參與複賽





教學組發放實施辦法、參與名冊、報名表及作品表於各班及美術教師





未進入複審





進入複審





至教務處拿初審認證章蓋在作品背後





統計各年級參與人數並合算各年級金銀銅牌人數





繳交參與名冊及參與複審作品至教學組





至教務處拿初審認證章蓋在作品背後





整理作品及填寫參與名冊裝至班級美術專用袋





填寫統計參與名冊上的獎章、獎狀及護照人數





於護照上蓋私章並連同作品發還給學生�





中低年級各選出兩位評審老師協同美術專任教師參與評審





中低年級各選出兩位評審老師協同美術專任教師參與評審





於放學後進行評審





核發加班單





依學年參賽人數比例選出金銀銅牌獎人數





各金牌選手作品擇優一件代表學校參與臺北市美展競賽





銀銅牌擇優參與校內展覽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將參賽作品及上述報表於指定日期繳交至中正國小





作品發還





作品發還





教學組負責彙整並檢附「統計表」、「領據」、「評審小組名冊」、「金牌獎學生名冊」「金牌獎作品」各一份





美術教師補寫獲得金牌之作品的評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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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參與名冊上的 統計獲得 鼓勵獎章 、 獎狀 及護照 人數  

